附件五

114學年度桃園市辦理「學習扶助」整體行政推動計畫
子計畫十：學習扶助訪視計畫
訪視活動照片
(上傳至桃園市中小學學習扶助資源網)
	訪視當日活動照片

	

	活動時間：
	說明：

	活動地點：
	

	

	活動時間：
	說明：

	活動地點：
	


註：需提列四張照片(學校簡報、佐證資料檢視、訪談、綜合座談各一)，照片請以能表達活動內容為原則。插入照片時，以橫式格式，並請先將照片調整到640*480的大小，以免整體檔案太大。

